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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小企业声明函

温馨提示：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

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

知》、《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审查及中小企

业声明函管理的通知》的精神，投标人需根据以下要求对其出具的《中小

企业声明函》的信息进行完善和规范。

（一）对于已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规模类型应与统计部门报表保持一致。

（二）对于未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对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确定所属行业，当企业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主要活

动确定其所属行业；从业人数可以社会保险参保人数为准；营业收入、资

产总额可以第三方出具的报告为准。

（三）对于采购文件确实允许非独立法人参与采购活动的，应按其所

属集团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情况予以填报。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

分包的，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

信息。

（四）《中小企业声明函》真实性由其出具的供应商负责。《中小企

业声明函》中相关企业[制造商、承建（承接）企业]所属行业应当与采购

标的的所属行业相一致。如为货物采购项目，《中小企业声明函》应当充

分、准确反映货物制造商的信息。

（五）对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中

小企业声明函》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资格审查阶段审查；对于不专

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以及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

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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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小企业声明函》由评审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审查。

（六）经调查发现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根据《中小企业声明函》与实际情况的差异视情形

认定其是否属于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七）根据《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库〔2015〕150 号）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对供应商作出的禁

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生效。

为落实对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惩戒，供应商存在任一级人民政府财

政部门作出“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行政处罚决定且处罚期限未届满

的，即使尚未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开设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处罚记录”和“信用中国”网站显示，也应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采购

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审慎甄别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资格。

（八）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评审小组）在依法进行

资格审查时，应当甄别供应商是否存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

定记录，依法依规审查供应商投标资格。在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等评审

过程中，应严格依照规定审查《中小企业声明函》等文件，确保符合相关

政策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评审小组）审查不到位

的，监管部门将依法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本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供应商提供承诺函、第三方书面声明、检测报告、资质证件、

业绩成果等材料作为投标文件组成部分的，供应商应保证资料内容书写正

确、真实有效、完整一致。如相关第三方书面声明、相关检测报告等资料

虚假，监管部门有权根据调查情形认定其是否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并严肃处理。

中小企业声明函（承建本项目工程为中小企业或者承接本项目服务为

中小企业时提交本函，所属行业应符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本项目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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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广州市白

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名称）的 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开

办企业印章刻制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 新开办企业印章刻制服务（普通） （标的名称），属于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广

州红印刻章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6 万

元，资产总额为 41 万元
1
，属于 微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2. / （标的名称），属于 /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

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
1
，属于 /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盖章）：广州红印刻章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14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当自行核实是否属于小微企业，并认真填写声明函，若有

虚假将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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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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